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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日国务院发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调整、

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贯切，特别是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和

市场调节作用的发挥，竟争逐步开展起来，在我国经济生活

中显示出它的活力， 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 社会

主义的竟争和资本主义的竞争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是在生产

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开展的，是为社会

主义经济服务的。它对于调动生产经营单位和劳动者的主动

性、积极性、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推动联合，进一步把经

济搞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加快四化建设的步伐有

重大的作用。我们应当逐步改革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积极

地开展竟争，保护竟争的顺利进行。为此，特作以下暂行规

定：一、在开展竟争中， 所有的生产和经营单位， 都应当保

证完成国家的产销计划，在改善经营管理，加强经济核算，

增加花色品种，提高产品质量，减少能源和原材料消耗，降

低成本和费用， 提高劳动效率， 改进服务工作等方面下工夫

，比优劣，不断提高生产水平、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

以取得良好的经济效果。二、开展竟争必须扩大企业的自主

权， 尊重企业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地位。 企业根据国家

政策法令所拥有的产、供、销、人、财、物等方面的权力，

任何地区和部门不得任意干预。企业之间签订的合同和协议

，应当互相信守，并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毁约一方要负经

济责任和法律责任。企业在保证完成国家规定的供货任务的



条件下，可以根据市场需要，安排生产计划，或承担协作任

务。除国家计划分配的物资以外，企业可以根据择优的原则

，在国家政策法令许可的范围内，到外地外单位购买所需要

的物资，有关地区和主管部门不得进行阻挠。属于国家计划

分配的物资，也要逐步做到使企业有选择供货单位的余地。

对一切侵犯企业自主权的作法，企业有权抵制和上诉。三、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优势的情况下， 允许和提倡各种经

济成分之间、各个企业之间，发挥所长，开展竟争。在经济

活动中，除国家指定由有关部门和单位专门经营的产品以外

，其余的不得进行垄断、搞独家经营。对一些适宜于承包的

生产建设项目和经营项目，可以试行招标、投标的办法。对

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注册开业后，应

当予以支持，在货源、货款、税收、劳动力、产品销售等方

面，统筹安排，给以方便。他们的正当权益，应受到国家法

律的保护，任何单位、任何人都不得平调他们的资财，强加

给不合理的负担，侵犯他们的利益。四、广开商品流通渠道

， 为竟争开辟场所。 企业超计划的和自己组织原材料生产的

产品，以及试制的新广品，原则上可以自销。其中属于国家

短缺的统购统销或统配产品，首先由国家收购；有些也允许

企业自销一部分。自销价格要按照有关规定办理。要增加流

通渠道，减少中间环节，允许企业采取多种经营形式，产需

结合， 加速商品流转。 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可以互设销售

机构，举办展销会，委托代销，推销产品。五、开展竟争必

须对不和理的价格逐步进行必要的调整。 国家指定的一部分

商品， 其价格允许在规定的幅度内上下浮动。生产资料的价

格，企业根据国家政策和市场的供求变化，有权在不影响财



政上缴任务的条件下，自行调低；调高价格必须按照物价管

理分工权限的规定，报经批准。同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重要

商品价格，必须保持基本稳定。六、开展竟争必须打破地区

封锁和部门分割。 任何地区和部门部不准封锁市场， 不得禁

止外地商品在本地区、本部门销售。对本地区出产的原材料

必须保证按国家计划调出，不准进行封锁。工业、交通、财

贸等有关部门对现行规章制度中妨碍竟争的部分，必须进行

修改，以利于开展竟争。采取行政手段保护落后，抑制先进

，妨碍商品正常流通的作法，是不合法的，应当予以废止。

七、为了鼓励革新技术和创造发明， 保障有关单位和人员应

有的经济利益， 对创造发明的重要技术成果要实行有偿转让

。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制订有关政策和规定。在文件没有正式

制订以前，企业之间可以互相协商解决。在竞争中，要提倡

发扬社会主义协作精神，开展技术交流。八、竟争要严格遵

守国家的政策法令， 采取合法的手段进行。 要树立企业的信

誉、企业的道德。不准弄虚作假，行贿受贿，投机倒把，牟

取暴利，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违法乱纪的，应当根据情

节轻重依法予以处理。九、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要提高认识

， 跟上形势， 因势利导，加强对竟争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

服务、 协调、 统筹、监督工作，及时了解新情况，解决出现

的新矛盾、新问题。要学会掌握经济规律，利用价格、税收

、信贷、利率等经济杠杆，制订必要的经济法规，指导竟争

的健康发展。能源、原材料，要优先供应那些质量好、成本

低、消耗少、竟争力强的企业。对后进企业，有些要进行整

顿，帮助他们改善经营管理，努力赶上；有些要结合国民经

济的调整，进行改组、转产或并厂，鼓励走联合的道路。经



济上发达的地区要注意帮助经济上不发达的地区。各级经济

管理部门必须加强计划指导和市场管理，做好调查研究、预

测预报工作，对产品的发展趋势、市场情况等进行综合分析

，指导企业搞好生产和经营，避免由于竟争可能引起的生产

建设的盲目性。十、以上暂行规定， 希结合实际情况认真试

行。 各地区、 各部门可根据本规定的精神，制订实施办法，

保护竟争的开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